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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代码:601012       股票简称:隆基股份     公告编号:临 2019-096号 

债券代码:136264       债券简称：16隆基 01 

债券代码:113015       债券简称:隆基转债 

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签订重大采购合同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

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 

●合同类型及金额：长单采购合同，合同采购量合计6,850万平米，双方按

月议价；预估合同总金额约18亿元人民币（含税），占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2018年度经审计营业成本的约10.54%，本测算不构成价

格或业绩承诺。 

●合同生效条件：经甲乙双方签字及盖章之日起生效。 

●合同履行期限：有效期自2019年7月3日至2021年12月31日止。 

●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：本合同为重大采购合同，合同的签订符合公

司未来经营规划，有利于保障公司光伏玻璃的分期稳定供应，不会对公司业绩造

成直接影响。 

●风险提示： 

1、本合同采购价格由双方根据市场行情按月议价，采购量占公司对应年度

预计总采购量的比例合理，因合同标的价格波动及公司采购需求波动导致的履约

风险较小。 

2、合同履行过程中，如遇行业政策调整、市场环境变化、公司经营策略调

整等不可预计或不可抗力因素的影响，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如期或全部履行。 

一、合同签订的基本情况  

根据公司战略规划和经营计划，为保证光伏玻璃的稳定供应，公司全资子公

司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隆基乐叶”或“甲方 1”）、浙江隆

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浙江乐叶”或“甲方 2”）、泰州隆基乐

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泰州乐叶”或“甲方 3”）、银川隆基乐叶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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伏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银川乐叶” 或“甲方 4”）、滁州隆基乐叶光伏

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滁州乐叶” 或“甲方 5”）、大同隆基乐叶光伏科

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大同乐叶” 或“甲方 6”）、隆基（香港）贸易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香港隆基” 或“甲方 7”）、隆基（古晋）私人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古晋隆基” 或“甲方 8”）与彩虹集团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彩虹新能源”或“乙方 1”）、彩虹（合肥）光伏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彩

虹合肥光伏”或“乙方 2”）于 2019 年 7 月 3 日在西安签订了关于光伏玻璃的

采购协议。 

根据周卓创咨询 2019年 6月 28日公告的光伏玻璃均价测算，预估本次合同

总金额约 18 亿元（含税），占公司 2018 年度经审计营业成本的约 10.54%，本

合同不属于特别重大采购合同，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。 

二、合同对方当事人和标的情况 

（一）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

彩虹新能源为光伏玻璃的重要供应商之一，与公司建立了良好的业务往来。

交易对方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。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如下： 

A、彩虹集团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1、成立日期：2004年09月10日 

2、注册资本：22.32亿元  

3、法定代表人：陈晓宁 

4、注册地址：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彩虹路1号院内 

5、经营范围：太阳能电站建设、运营；太阳能光伏玻璃、钢化玻璃、镀膜

玻璃、导电膜玻璃、平板玻璃、真空玻璃的研发、生产和销售；太阳能电池芯片、

太阳能电池组件及其配套产品以及硅材料的研发、生产和销售；太阳能光伏发电

相关业务和储能电池、逆变器、家电智能电网等配套产品的研发、生产和销售；

太阳能光伏玻璃上游石英砂加工、深加工；动力电池、锂电池正极材料、负极材

料、锂电池材料上游材料的研发、生产、销售；平板显示器件及配套产品和材料、

电子产品的研究、开发、制造销售；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口业务；经

营进料加工和“三来一补”业务；经营对外贸易和转口贸易；计算机软硬件、化

工产品、信息技术、工业控制系统及其成套设备的研究、开发、制造、销售；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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械加工、修理；电子信息技术的开发、培训、咨询服务；废旧物资收购、加工利

用、积压物资销售；新型材料和高科技产品的开发、研究、生产和销售；医疗及

康复服务、养老保健、健康服务。 

6、股东情况：彩虹新能源的控股股东为彩虹集团公司，持股比例为71.74%，

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。 

7、财务情况：截至2018年12月31日，彩虹新能源的资产总额为487,077.72

万元，净资产为21,378.30万元，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233,191.91万元，净利润

8,678.63万元。 

B、彩虹（合肥）光伏有限公司 

1、成立日期：2010年10月18日 

2、注册资本：11.5亿元  

3、法定代表人：陈晓宁 

4、注册地址：安徽省合肥市新站区工业园内 

5、经营范围：新能源产业及太阳能发电项目的投资与开发；太阳能光伏发

电站工程的建设、运营管理及工程承包；电能生产及销售；电力购销；合同能源

管理；综合节能；电力咨询；综合能源服务项目；国家允许经营的电力相关业务；

太阳能电力工程技术咨询及建设管理；光伏玻璃、平板玻璃、工程玻璃、精细玻

璃、钢化玻璃、结构陶瓷、硅材料、光伏组件、镀膜玻璃的生产、制造、研发、

销售及相关产品的技术开发；光伏发电项目物资采购及销售；自营和代理各类商

品和技术进出口（除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）；仓储服务

（除危险品）；厂房、机械设备、土地租赁。 

6、股东情况：彩虹合肥光伏为彩虹新能源的全资子公司。 

7、财务情况：截至2018年12月31日，彩虹合肥光伏的资产总额为255,756.02

万元，净资产为82,104.18万元，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70,029.59万元，净利润

3,041.34万元。 

（二）合同标的 

光伏镀膜玻璃 

三、合同主要条款 

（一）采购数量 



4 

 

2019年7月3日至2021年12月31日期间合计采购光伏玻璃数量为6,850万平米。 

（二）合同金额 

甲乙双方本着友好共赢的原则按月协商玻璃的采购价格，谈价期间按原价格

正常发货。 

（三）结算方式 

甲方根据合同约定向乙方支付部分预付款（可用于抵扣合同价款），并根据

采购进度按照双方约定的时间、条件和方式向乙方支付具体采购订单对应的合同

价款余额。 

（四）履行期限 

有效期自2019年7月3日至2021年12月31日止。 

（五）违约责任 

1、乙方应按时履行交付义务。若乙方不能按照约定按时交付，则需向甲方

支付相应的违约金；乙方若在一定期限内延期交货，甲方有权解除合同或订单，

并要求乙方按照约定支付相应的违约金； 

2、乙方交付的货物存在任何质量问题，乙方应向甲方按照约定支付相应的

违约金，且甲方有权解除合同或订单； 

3、对于乙方应当支付的违约金，甲方有权从应当支付给乙方的任何货款中

直接扣除。如果上述违约金不能弥补因乙方违约行为而导致甲方的经济损失时，

乙方仍应对甲方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。 

（六）争议解决方式 

凡因采购协议的效力、履行、解释等发生的一切争议，双方均应首先友好解

决，如对合同有关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，应根据协议的目的、交易习惯以及诚实

信用原则，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。协商不成时任何一方均有权提交甲方住所地

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诉讼解决。 

（七）合同生效条件和时间 

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及盖章之日起生效，有效期自2019年7月3日至2021年12

月31日止。 

（八）其他 

本协议生效后，若乙方单方面原因终止协议，则乙方双倍返还预付款金额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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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方；若甲方单方面原因终止协议，乙方有权罚没甲方支付的预付款，若预付款

已经分摊抵扣则甲方需补足。 

四、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本合同为长单采购合同，根据周卓创咨询 2019年 6月 28日公告的光伏玻璃

均价测算，预估合同总金额约 18亿元（含税），占公司 2018年度经审计营业成

本的约 10.54%。本合同的签订符合公司未来经营规划，有利于保障公司光伏玻

璃的稳定供应，不会对公司业绩造成直接影响。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本合同的履

行而对交易对方形成依赖，不影响公司的业务独立性。 

五、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

（一）本合同采购价格由双方根据市场行情按月议价，采购量占公司对应年

度预计总采购量的比例合理，因合同标的价格波动及公司采购需求波动导致的履

约风险较小。 

（二）合同履行过程中，如遇行业政策调整、市场环境变化、公司经营策略

调整等不可预计或不可抗力因素的影响，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如期或全部履行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零一九年七月四日 


